
广东海洋大学学生处文件
学生〔2022〕34 号

关于做好我校 2022 年全日制本科生
国家奖助学金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2 年秋季学期学生资助工作

的通知》要求，为做好今年我校本科生国家奖助学金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奖助学金项目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

二、申请对象

（一）国家奖学金。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二年级以上（含二

年级）学生中特别优秀的在校学生。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二年级以上（含

二年级）学生中品学兼优并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以

上学年认定结果为准）。



（三）国家助学金。我校全日制普通本科学生中本学期被认

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

国家奖学金与国家励志奖学金不可兼得。

三、评选条件

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的申请条件及评

审程序严格按照《广东海洋大学全日制本科生国家奖助学金实施

办法》（校学生〔2021〕31 号）文件精神执行，各学院依据学院

评审细则具体组织实施。

四、评选程序

（一）个人申请。学生本人提出申请，并向学院提交国家奖

助学金相应的申请表（附件 1、附件 2）。

（二）学院初审。各学院要认真审验申请学生递交的有关材

料原件，严格按照评审程序确定拟获奖助学金学生人选，名单经

学院公示 5 个工作日无异议后正式报学生处。

（三）学校复核。学生处对各学院上交的学生申请材料进行

复核，并将学生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

后呈批并上报省教育厅学生助学工作管理办公室。

五、名额分配

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请见《广东海洋大学 2021-2022 学年全

日制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名额分配方案》（附件 3）。

国家助学金名额依据本学期家庭经济认定情况、上级下拨经

费综合考虑，再另行通知。



六、时间安排

（一）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时间 项目 具体内容及要求

9月 22 日前
学院报送困难学生排名人数

情况
在工作群填报

9月 25 日前 学院完成评审
按名额评选出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获得学生，并开始公示

9月 26 日-30 日 学院拟获奖名单公示

按教育部、省厅完整公示 5个工作日

的要求，即公示最迟时间段为 26日

00：00:00-30 日 24:00:00。

9 月 30 日前
学院组织完成材料填报、

审核
另行通知。

10月 8 日-12 日 学校公示 5个工作日
学生处同步审核国家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材料

10 月 14 日前 材料完善
修正完善材料、打印表格、盖章、编

号、扫描等工作

10 月 15-17 日 上报省教育厅

（二）国家助学金

时间 项目 具体内容及要求

9月 30 日前
学院完成家庭经济

困难线上审查

学院组织和指导学生到“智慧学工”

-困难生模块进行申请认定，组织审

查

10 月 20 日前后
学校完成审查、认定困难等

级、国家助学金结果公示

10 月 30 日前 数据导入及上报
数据导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

统》

七、递交材料要求

（一）各学院提交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

金的评审报告各一份（盖章扫描 PDF 版）。国家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的评审报告内容包括评审依据、评审程序、名额分配、



公示情况和评审结果等基本情况，国家助学金评审报告的内容包

括评审依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采集情况、学院评审程序、

获助学生公示情况等。

（二）《2021-2022 学年本科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纸

质版一份，系统导出双面打印，不得涂改，盖章清晰端正，位置

居中）。

（三）《2021-2022 学年本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纸质版一份，系统导出打印，不得涂改，盖章清晰端正，位置

居中）

（四）所有材料电子版统一发送到 gdouxszz@163.com，纸质

版送就业楼 209 室。

八、工作说明

（一）请各学院根据上级和我校有关文件要求，严格规范评

审程序，严格把握评审标准，在学习年限、学习成绩、突出表现、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等方面把好关，切实评选出符合条件的学

生。国家奖学金的成绩和综合测评原则上严格控制在 10%以内，

确有重大突出成绩，经学院讨论符合条件的，需于 9 月 23 日前与

学生处沟通，逾期不予受理。

（二）相关表格请到学生工作通知群下载，请据实、规范、

认真填写。填写要求请参照 2022 版审查要点（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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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护学生信息。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学生奖助

学金评审工作过程中，注意保护学生隐私，妥善处理学生相关信

息。

（四）今年教育部上线新的国家奖学金评审系统，请各学院

务必紧前工作，密切配合学生处做好奖助学金评选的基础工作。

材料和数据的报送如有变动，学生处将根据上级指示另行通知。

（五）资金发放工作另行通知。

附件：1.2021-2022 学年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

2.2021-2022 学年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申请审批

表

3.2021-2022 学年全日制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

奖学金名额分配方案（请到微信工作群下载）

4.2022 版审查要点

学生处

2022 年 9 月 7 日


